宁德市中支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

	当事人名称
（姓名）
	行政处罚
决定书文号
	违法行为类型
	行政处罚
内容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
	作出行政处罚
决定日期
	备注

	柘荣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
	宁银罚决字〔2023〕1号
	违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业务管理规定：未按照规定将2021年度2笔投诉上报金融消费者投诉数据统计监测分析系统；
违反国库业务管理规定：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日终余额不为零,财政集中支付退回资金未及时退回国库，存在占压财政资金的行为；
违反征信业务管理规定：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逾期信息未事先告知信息主体本人；
违反反洗钱业务管理规定：未按规定开展客户风险等级划分、重新评定和定期审核工作，未按规定重新识别客户；
违反支付结算业务管理规定：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未备案和超期备案，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未备案和超期备案，收单银行结算账户管理不到位，代收业务协议条款不规范。
	[bookmark: _GoBack]警告、责令限期整改，并处罚款90.5万元。
	中国人民银行宁德市中心支行
	
2023年1月17日
	

	江为（时任柘荣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
务部副经理（主持）、财务部经理）
	宁银罚决字〔2023〕2号
	违反反洗钱业务管理规定：未按规定开展客户风险等级划分、调整和审核工作；未按规定重新识别客户。
	罚款1.7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宁德市中心支行
	
2023年1月17日
	

	郭芳（时任柘荣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）
	宁银罚决字〔2023〕3号
	违反反洗钱业务管理规定：未按规定开展客户风险等级划分、调整和审核工作；未按规定重新识别客户。
	罚款1.7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宁德市中心支行
	
2023年1月17日
	

	福建福鼎恒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	宁银罚决字〔2023〕4号
	违反反洗钱业务管理规定：未按规定要素、格式和填报要求报告大额交易报告和可疑交易报告；对异常交易进行人工分析、识别，排除理由不合理
	罚款51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宁德市中心支行
	
2023年1月17日
	

	金晓妹（时任福建福鼎恒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核算
部副总经理（主持）、总经理）
	宁银罚决字〔2023〕5号
	违反反洗钱业务管理规定：未按规定要素、格式和填报要求报告大额交易报告和可疑交易报告；对异常交易进行人工分析、识别，排除理由不合理
	罚款1.8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宁德市中心支行
	
2023年1月17日
	

	汪敬德（时任福建福鼎恒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）
	
宁银罚决字〔2023〕6号
	违反反洗钱业务管理规定：未按规定要素、格式和填报要求报告大额交易报告和可疑交易报告；对异常交易进行人工分析、识别，排除理由不合理
	罚款1.8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宁德市中心支行
	
2023年1月17日
	



